
洛阳师范学院工会教职工文体协会管理办法

（洛师工[2015]4 号）

为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，建设和谐、文明、健康的校园环境，加强对学校教职工

文体协会活动的指导和管理，确保教职工文体活动积极有序、取得实效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活动目的

组建教职工文体协会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，目的是为了活跃校园文体生活、提

升校园文体活动品位；落实《全民健身计划纲要》，提高教职工文化艺术素养；培养文体活

动骨干，建立若干水平较高的文体活动队伍，带动全体教职工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丰富业

余文化生活，促进彼此间的交流，全面促进身心健康。

二、活动原则

文体协会应坚持以自愿为主、业余时间活动的原则，吸收有某项文体专长、共同爱好

的文体积极分子参加。

三、成立程序

文体协会在成立前须向学校工会提出申请（申请表见附件），申请人须将成立协会的章

程及有关资料报学校工会，经研究同意后方可成立。

四、活动经费

工会在经费上积极支持协会开展活动，经费支持的原则是“扶优罚劣、支持重点、培

育特色、动态管理”,经费支持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：

（一）基础活动费：完成协会年度正常活动计划者，每个协会每年 1000 元；没有完成

活动计划或者不开展活动者，视情况减少经费金额或取消经费支持。



（二）专项活动费：协会若要举行参与面广、影响大或者参加省市级正规比赛，可向

工会提出专项经费申请，数额视情况确定。

（三）年终奖励费：设集体奖和个人奖

1.集体奖：特色协会奖（2—3个），奖金 2000 元/个；优秀协会奖（4—5），奖金 1000

元/个；奖金用于协会发展。

2.个人奖：特色协会负责人奖 500 元，优秀协会负责人奖 300 元。

以上奖项均颁发奖励证书，评奖的具体条件另定。

五、组织管理

（一）各文体协会每年应向学校工会提交一份活动总结及相关支撑材料，汇报协会活

动的开展情况。

（二）各协会在举行活动时注意加强对活动的宣传报道，并保存活动的影像及文字资

料。

（三）各文体协会应积极支持并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种文体赛事。

（四）学校工会积极支持文体协会的建设，并实行指导性管理。

本办法解释权在学校工会。

附件：洛阳师范学院成立文体协会申请表



附 件：

协会名称 申请时间

负责人信息

姓 名 单 位 电 话

协会

宗旨

活动

安排

经费来源 自筹□ 划拨□ （在相应框内打√）

校工会

审批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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